
法規名稱：臺北市徒步區自費闢建補助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8 年 0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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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自 108年 4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臺北市徒步區闢建及管理維護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並鼓勵民間團體辦理徒步區自費

    闢建，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擬訂徒步區計畫，經本府公告實施，並自費闢建之

    民間團體（以下簡稱申請人）。

    本要點補助範圍為本辦法所列之徒步區計畫內街道家具及景觀設施之

    闢建。

三、徒步區計畫案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於計畫書內載明補助經費之額度，

    經本府核定公告實施後，申請人欲申請補助者，應於竣工後一年內檢

    具下列文件向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提出申請，其最高

    額度以不逾實際工程經費之三分之一為限：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表（含代表人姓名、地址、連絡電話等）。

（二）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程序核定之報告書。

（三）徒步區闢建計畫案竣工圖說。

（四）工程經費明細表、申請費用證明（申請人領據及申請撥付之金融帳

      戶封面影本）。

（五）徒步區闢建前後照片。

（六）施工單位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正本。

四、徒步區闢建計畫案補助款審查及核撥程序如下：

（一）申請案件應檢具文件有不全或未符合規定者，都發局得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補正以一次為限，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本府駁

      回其申請。

（二）補助作業申請案件，都發局得視需求辦理現場會勘查驗，經都發局

      審查通過並報請本府核定後發給補助核准函，申請人再檢附申請人

      領據、收支清單及申請人申請撥付之金融帳戶封面影本，辦理補助

      款核撥事宜。

五、同一徒步區闢建計畫案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合計補（



    捐）助金額不得超過徒步區闢建實際工程經費總額。如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本府得撤銷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

    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六、申請人向本府申請補助款，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七、依本要點核撥之補助款，都發局應於年度預算額度內支應，該補助順

    序依收件時間排序，如補助經費用罄，都發局再依預算程序編列次年

    度經費予以支應。


